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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集團的歷史可追溯到2006年，當時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Tat Hong International

聯合上海兆茂工程機械有限公司（由我們的非執行董事孫先生及其內兄擁有的公司）成
立上海達豐以於中國發展提供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的業務。上海達豐自2015年起
成為我們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為於中國不同地區擴張一站式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業務，我們的控股股東之
一Tat Hong China收購華興達豐並於2007年與一名獨立第三方成立中建達豐。

達豐兆茂於2010年成立，由Tat Hong China擁有75%及永茂的一家附屬公司擁有
25%（其後於2014年轉讓其於達豐兆茂的全部25%股權予Tat Hong China）。Tat Hong 

China亦於2012年自永茂收購於江蘇恒興茂的全部權益，以作為集中內部租賃實體管理
本集團的絕大部分新塔式起重機及設備購置。

為進一步將我們的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擴張至安徽市場，中建達豐聯合北京
達豐於2013年成立常州達豐。於2017年，我們成立重慶大峰及Tat Hong Belt Road，旨
在將我們的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擴張至中國重慶市，為當時本集團服務與一帶一
路合作倡議相關或由其產生的項目作準備。

於中國提供一站式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過程中，為配合業務擴張，我們於多
年來收購或成立附屬公司，有關更多資料，請參閱下文「本公司附屬公司的成立及發
展」各段。

於2017年12月，TH60 Investments（控股股東之一）及Standard Chartered Private 

Equity Singapore Pte. Ltd（「Standard Chartered」）於新加坡成立THSC Investments，
以於Tat Hong Holdings私有化過程中收購其股份。於2019年8月，Standard Chartered將
其於THSC Investments的股份轉讓予Augusta Investments，不再為THSC Investments的
股東。董事確認，除為THSC Investments的股東外，Augusta Investments與本集團概無其
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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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 Hong Holdings先前上市

Tat Hong Holdings（控股股東之一）連同私有集團的其他成員公司主要在世界各
地從事不同行業，例如租賃及銷售移動式起重機、履帶及相關配件以及重型設備，相
關維修及保養服務；製造金屬精密零件；製造石油勘探設備及部件；開展工程（重型
設備製造、安裝及維修、海事及港口船舶）；投資控股；儲存、運輸及物流服務；海事
及港口船舶工程作業；及一般批發貿易，在中國有少量業務，而本集團的業務及營運
均主要位於中國。有關私有集團及其業務範圍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與控股股東的
關係－本集團與控股股東公司之業務的劃分」。

Tat Hong Holdings先前自1997年9月以來名列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澳交所」，
作為主要上市地）正式名單（股份代號：TAT）及自2000年6月以來於新交所主板（作為
第二上市地）上市（股份代號：T03）。

鑒於以下事實(i) Tat Hong Holdings於新交所的股份成交量及營業額相對高於其
於澳交所的股份成交量及營業額；(ii)位於新加坡的股東持有Tat Hong Holdings的股份
比例較大；及(iii)與澳交所相比，Tat Hong Holdings於新交所進行的股本集資活動更為
活躍，因此Tat Hong Holdings於2005年4月將其第二上市地新交所變更為主要上市地。

於上述變更後，由於(i) Tat Hong Holdings於新交所的股份成交量及營業額明顯
高於其於澳交所的股份成交量及營業額；(ii)澳洲居民股東及記錄於澳洲股東名冊的
持股股東於Tat Hong Holdings股東及已發行股本中佔比極小；(iii) Tat Hong Holdings

將可節省更多有關保持於澳交所及新交所雙重主要上市地位的合規成本；及(iv) Tat 

Hong Holdings自其於澳交所上市以來並無透過澳交所平台進行任何集資活動，因而其
董事認為其後於可見未來可能不會進入澳洲資本市場為其經營融資，因此，Tat Hong 

Holdings於2005年11月自願從澳交所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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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i) Tat Hong Holdings的股份成交量總體較低，且私有化會讓股東按股份當
前成交價的溢價清算及變現其於Tat Hong Holdings股份的投資；(ii) Tat Hong Holdings

摘牌及私有化可使Tat Hong Holdings更靈活地管理其業務、優化其管理及資源使用以
及促進實施任何戰略方案及╱或營運變更；及(iii)其將能節約有關維持上市地位所產
生開支及將其資源更加集中於業務營運，Tat Hong Holdings於2018年7月通過THSC 

Investments強制收購自願從新交所退市。據董事所深知，Tat Hong Holdings於新交所
退市時，其估值約為410.5百萬新加坡元，市淨率約為0.68倍。

於Tat Hong Holdings在澳交所及╱或新交所上市期間，Tat Hong Holdings及其
董事並無因違規遭受任何監管機構的調查、紀律處分或行政處罰或涉及任何重大違反
澳交所及╱或新交所相關規則或其他適用法例及法規，從而導致對其董事的誠信及能
力產生質疑或影響Tat Hong Holdings於關鍵時刻的上市地位。特別而言，概無有關本
集團現時上市業務或其附屬公司、我們的董事或高級管理層的違規事故及重大違反事
項。除本節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任何有關Tat Hong Holdings先前於澳交所及新
交所上市及╱或退市的其他事宜須敦請有意投資者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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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與Tat Hong Holdings及其附屬公司（「Tat Hong Holdings 

Group」）（誠如其截至2018年及2019年3月31日止兩個財政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及其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及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所
披露）於往績記錄期的收益、溢利╱虧損及資產淨值：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於3月31日

截至2020年
6月30日

止三個月╱
於2020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的收益 549,127 656,003 744,921 204,888

Tat Hong Holdings Group的收益 2,436,524 2,547,379 2,312,133 587,352

本集團對
 Tat Hong Holdings Group
 的貢獻（附註1） 22.5% 25.8% 32.2% 34.9%

本集團的溢利 51,069 68,336 76,459 27,599

Tat Hong Holdings Group的
 溢利╱（虧損）（附註2） (73,004) (33,137) (23,344) 9,834

本集團對
 Tat Hong Holdings Group
 的貢獻（附註1） – – – –

本集團的資產淨值 916,433 981,002 1,049,627 1,077,144

Tat Hong Holdings Group的資產淨值 3,021,418 2,838,273 2,742,309 2,792,272

本集團對
 Tat Hong Holdings Group
 的貢獻（附註1） 30.3% 34.6% 38.3% 38.6%

附註1： 由於(i)本集團與Tat Hong Holdings Group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存在差異，及(ii)我們的收
益、溢利╱虧損及資產淨值並未扣除與Tat Hong Holdings Group其他實體的交易及結
餘，而Tat Hong Holdings Group的收益、溢利╱虧損及資產淨值為扣除公司間交易及結
餘後的合併金額，故貢獻百分比僅作說明用途。

附註2： 就董事所知，Tat Hong Holdings Group於截至2018年、2019年及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年
度產生虧損是由於(i)市場不景氣及對起重機及重型設備的需求不足加上東盟地區具競爭力
的價格壓力，此影響了其於該地區的起重機分銷業務；及(ii)項目開工延遲及所承接的項
目規模較小，此影響了其於東盟地區及澳洲的起重機租賃業務。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
度之虧損大幅收窄，主要是由於Tat Hong Holdings Group改善了其於澳洲的起重機分銷業
務及一般設備租賃業務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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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建議估值及Tat Hong Holdings的估值

誠如本節上文「概覽－Tat Hong Holdings先前上市」各段所載，據董事所深知，
Tat Hong Holdings自新交所退市時之估值約為410.5百萬新加坡元，相當於約2,351.1百
萬港元（經參考相關時間的過往匯率）。同時，本集團預計市值約為[編纂]港元（基於
[編纂]指示性價格範圍的中位數計算，並假設[編纂]未獲行使）。董事認為，本集團的
建議估值參考Tat Hong Holdings自新交所退市時的估值屬合理，本集團的建議估值屬
公平合理，理由如下：

(a)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受中國穩定經濟增長及對建造工程的強勁需
求所推動，中國的塔式起重機服務市場於過往數年實現快速增長。中國塔
式起重機服務市場的收益由2015年的約人民幣702億元增至2019年的約人民
幣1,016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9.7%。展望未來，隨著建造業的可預見穩
定增長、持續城市化進程及政府對裝配式建築的推廣，預期中國塔式起重
機服務市場的收益將於未來年度以約7.9%的複合年增長率進一步增長，於
2024年達致收益約人民幣1,488億元。

(b) 中國一家可與本集團比較的市場領先的塔式起重機服務供應商（「市場領軍
者」）於2017年至2019年的收益、淨利潤及市值大幅增長，主要是由於其塔
式起重機機隊的擴張；及

(c)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按2019年的收益計，本集團為中國第二大塔
式起重機服務供應商。本集團亦受惠於中國塔式起重機服務行業的增長，
本集團的淨利潤（扣除[編纂]開支）由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
幣51.1百萬元增加約80.3%至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92.1百
萬元。由於本集團塔式起重機機隊於往績記錄期的使用率接近80%，且市
場潛力巨大，董事認為本集團可按與市場領軍者類似的方式擴張，並提升
我們的收益流及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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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里程碑

下表載列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業務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年份 里程碑

2007年 本集團進入中國東部地區市場，提供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

2008年 本集團進入中國南部地區市場，提供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

本集團購買首台動臂式塔式起重機

本集團進入中國北部地區市場，提供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

2010年 本集團開發其首個設備管理及調度系統(LEAP)

本集團進入中國東北地區市場，提供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

塔式起重機隊的起吊總能力達到100,000噸米，我們管理的塔式起重
機數量達到500台

2011年 本集團進入中國西南地區市場，提供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

2012年 本集團進入中國西北地區市場，提供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

2013年 本集團在其所有營運附屬公司內實施標準化營運程序

2016年 本集團將重心轉移到更大噸米的塔式起重機

2017年 塔式起重機隊的起吊總能力達到200,000噸米，我們管理的塔式起重
機數量達到1,000台

2018年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按收益計，本集團為2018年中國第二大
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供應商

本集團推出內部開發的管理工具愛建通，以提高我們的營運效率及服
務質量

2019年 本集團涉足塔式起重機翻修業務

有關本集團其他榮譽及獎項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獎項及表彰」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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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台灣[編纂]計劃

本公司曾申請其股份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證券交易所」）[編

纂]（「台灣[編纂]計劃」），並委任一名[編纂]，其於香港[編纂]申請中擔任類似於保薦人
的角色並於2015年8月遞交[編纂]申請。本集團訴諸台灣[編纂]計劃乃主要由於(i)於關
鍵時刻，本公司當時的董事認為台灣的資本市場對塔式起重機行業及建築行業等傳統
行業的看法更為積極；及(ii)正如當時台灣[編纂]計劃的[編纂]所建議，台灣資本市場的
投資者通常青睞於中國經營的外資公司，其有利於本集團在當時獲得更高的估值。

然而，於籌備台灣[編纂]計劃過程中，管理層考慮到當時全球經濟環境以及全球
股市疲弱及動盪而當時我們股份的估值與其內有價值不相符，其最終認為台灣[編纂]計
劃可能對本集團需求無益，因此於2016年決定終止台灣[編纂]計劃。

就我們現時於香港[編纂]而言，本公司繼續聘請源泰律師事務所作為有關中國法
律的法律顧問，原因為其熟悉本集團之業務經營且曾參與台灣[編纂]計劃。於台灣[編

纂]計劃中，本公司聘請台灣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作為申報會計師，考慮到兩個地區
會計準則不同，本公司為其現時於香港[編纂]聘請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作為申報會
計師。就其他專業人士而言，本公司聘請的專業事務所或公司並非為台灣[編纂]計劃所
聘請者，乃考慮到該等事務所及公司在處理香港[編纂]項目方面具有相關經驗。

董事確認，彼等並不知悉任何有關台灣[編纂]計劃的重大違規事項或其他事項需
提請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垂注。

本公司附屬公司的成立及發展

本公司（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於2014年8月26日在開曼群島根據公司法註冊成
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旨在擔當本集團各附屬公司的投資控股公司進行企業重組。於
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包括在中國成立的達豐兆茂、江蘇恒興茂、上海達
豐、華興達豐、中建達豐、常州達豐、重慶大峰及融合達豐以及在新加坡成立的Tat 

Hong Belt Road。以下載列本公司附屬公司的簡要企業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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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豐兆茂

達豐兆茂（前稱達豐兆茂投資有限公司）於2010年4月23日在中國上海成立為有限
公司。於往績記錄期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達豐兆茂為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即
常州達豐、重慶大峰及融合達豐）的境內控股公司。於成立日期，達豐兆茂由控股股
東Tat Hong China持有75%股權及由撫順永茂建築機械有限公司（永茂集團的全資附屬
公司）持有25%股權。達豐兆茂的初始註冊資本為30.0百萬美元，已於2012年3月23日
前悉數繳足。於多輪注資後，達豐兆茂的註冊資本增加至62.7百萬美元，已於2018年7

月30日或之前悉數繳足。

於2014年1月27日，撫順永茂建築機械有限公司將其於達豐兆茂25%的股權轉讓
予Tat Hong China，代價約52.0百萬美元（以資產淨值為基準）。上述轉讓完成後，達豐
兆茂由Tat Hong China全資擁有，而達豐兆茂成為一家外商獨資企業。

於2014年12月19日，Tat Hong China與本公司訂立一份股份轉讓協議，據此，Tat 

Hong China將其於達豐兆茂的全部股權轉讓予本公司，代價約人民幣280百萬元。於
2015年3月17日完成上述轉讓後，達豐兆茂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達豐兆茂的分公司

為促進我們在中國不同地區的業務發展，達豐兆茂於2013年2月在上海市普陀區
成立一家分公司，該公司於2016年8月撤銷註冊。董事確認，該分公司因達豐兆茂的發
展策略改變而撤銷註冊。經董事確認及中國法律顧問同意，該分公司於往績記錄期並
無牽涉任何重大申索、訴訟或不合規事件。此外，於往績記錄期，撤銷註冊對本集團
的財務表現、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於最後可行日期，達豐兆茂於上海市長寧區設有一家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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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恒興茂

江蘇恒興茂於2010年7月14日在中國江蘇省成立為有限公司。其現為本集團的集
中內部租賃實體，管理絕大部分塔式起重機及零件的採購，並已與相關金融機構訂立
融資安排。

於成立日期，江蘇恒興茂由永茂全資擁有。於2012年8月21日，永茂將其於江蘇
恒興茂的全部股權出售及轉讓予Tat Hong China，代價約2.6百萬美元（以江蘇恒興茂當
時的資產淨值為基準）。上述轉讓完成後，江蘇恒興茂由Tat Hong China全資擁有。江
蘇恒興茂的初始註冊資本為10.0百萬美元，已於2013年3月25日前悉數繳足。

於2015年1月7日，Tat Hong China與本公司訂立一份股份轉讓協議，據此，其將
其於江蘇恒興茂的全部股權轉讓予本公司，代價約人民幣75.8百萬元。於2015年3月5

日完成上述轉讓後，江蘇恒興茂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於2018年6月7日，江蘇恒興茂的註冊資本增至27.3百萬美元，由達豐兆茂以獨家
注資方式出資並於2018年8月15日前悉數繳足，其後江蘇恒興茂由本公司及達豐兆茂分
別持有約63.37%及約36.63%股權。

江蘇恒興茂的分公司

於最後可行日期，江蘇恒興茂於上海市設有一家分公司。

上海達豐

上海達豐（前稱上海達豐機械租賃有限公司）於2006年6月13日在中國上海成立為
有限公司，其主要從事提供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亦為本集團業務提供後勤服務。

於成立日期，上海達豐由控股股東之一Tat Hong International及上海兆茂工程
機械有限公司（「上海兆茂」）（由我們的非執行董事孫先生持有60%權益及其內兄持有
40%權益的中國公司）分別持有60%及40%股權。上海達豐的初始註冊資本為3.5百萬美
元，並於2007年4月16日前悉數繳足。於多輪注資後，上海達豐的註冊資本增加至26.0

百萬美元，已於2014年6月3日或之前悉數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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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至2012年，上海達豐進行了多次股權轉讓、注資及註冊資本增加。上述轉
讓、注資及註冊資本增加後，上海達豐由Tat Hong China、達豐兆茂及上海兆茂分別持
有約56.34%、約42.31%及約1.35%股權。

於2014年12月19日，Tat Hong China與本公司訂立一份股份轉讓協議，據此，Tat 

Hong China轉讓其於上海達豐的約56.34%股權予本公司，代價約人民幣103.0百萬元，
有關轉讓於2015年1月19日完成。於2015年6月1日，上海兆茂轉讓其於上海達豐的約
1.35%股權予達豐兆茂，代價約人民幣2.5百萬元。於上述轉讓後，上海達豐由本公司
及達豐兆茂分別持有約56.34%及約43.66%股權，因此，上海達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

上海達豐的分公司

為促進我們在中國不同地區的業務發展，上海達豐於2012年4月在江蘇省常州市
成立一家分公司，於2018年10月撤銷註冊。董事確認，該分公司因上海達豐的發展策
略改變而撤銷註冊。經董事確認及中國法律顧問同意，該分公司於往績記錄期並無牽
涉任何重大申索、訴訟或不合規事件。此外，於往績記錄期，撤銷註冊對本集團的財
務表現、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於最後可行日期，上海達豐於上海市長寧區設有一家分公司。

華興達豐

華興達豐（前稱江蘇中核華興建築機械施工有限公司）於2004年6月24日在中國江
蘇省成立為有限公司。其主要從事提供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

於註冊成立日期，華興達豐由13名股東擁有，其中本公司股東中國核工業、我們
的高級管理層團隊成員朱輝先生、仕軍先生（亦為高級管理層團隊成員）及本集團10名
前僱員分別持有約37.88%、約6.36%、約3.94%及約51.82%股權。華興達豐的註冊資本
為人民幣6.6百萬元，並於註冊成立日期悉數繳足。於多輪注資後，華興達豐的註冊資
本增加至人民幣251百萬元，已於2018年12月25日或之前悉數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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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7年2月17日，我們的前僱員Gao Song先生與華興達豐的數名其他股東訂立
股權轉讓協議，於2007年4月收購事項完成後，華興達豐由中國核工業持有約37.88%及
Gao Song先生持有約62.12%。華興達豐於2007年6月完成多次股權轉讓後，華興達豐
分別由中國核工業持有約5%、Gao Song先生持有約13.64%、上海達豐持有約76.36%及
上海兆茂持有約5%。此後，上海達豐以代價約人民幣13.1百萬元轉讓其於華興達豐的
全部股權予Tat Hong China，有關轉讓於2007年8月15日完成。

2007年至2017年，華興達豐進行了多次股權轉讓、資金及資產注入以及註冊資
本增加，包括Tat Hong China以代價約人民幣90.3百萬元轉讓其於華興達豐的全部股
權予本公司（於2015年2月4日完成），其後，華興達豐由本公司及達豐兆茂分別持有約
35.97%及約64.03%股權，於2017年3月16日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本公司於2018年12月3日完成增加註冊資本後，華興達豐由本公司及達豐兆茂分
別持有約41.33%及約58.67%股權。

華興達豐的分公司

為促進我們在中國不同地區的業務發展，華興達豐已在中國廣州、深圳、寧波、
珠海、佛山、成都、重慶、上海、常州及東莞等城市，以及四川、海南、安徽、江
蘇、江西、福建、浙江、貴州、湖北、甘肅、雲南、陝西及河北等省份成立24家分公
司。於2020年8月26日，華興達豐於福建省的分公司撤銷註冊。董事確認，該分公司因
華興達豐的發展策略改變而撤銷註冊。經董事確認及中國法律顧問同意，該分公司於
往績記錄期並無牽涉任何重大申索、訴訟或不合規事件。此外，於往績記錄期，撤銷
註冊對本集團的財務表現、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於最後可行日期，華興達豐於中國設有23家分公司。
 

中建達豐

中建達豐（前稱江蘇正和達豐機械租賃有限公司及江蘇中建達豐機械租賃有限公
司）於2007年7月4日在中國江蘇省成立為有限公司。其主要從事提供塔式起重機解決
方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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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註冊成立日期，中建達豐由Tat Hong China及一名獨立第三方分別持有50%及
50%股權。中建達豐的初始註冊資本為10.0百萬美元，並於2007年7月23日前悉數繳
足。中建達豐的註冊資本增加至13.0百萬美元，已於2014年7月2日或之前悉數繳足。

2007年至2012年，中建達豐進行了股權轉讓，其中獨立第三方將其於中建達豐的
5%及45%股權分別出售予Tat Hong China及上海達豐，達豐兆茂於註冊股本因注資增
加後成為新增股東。2014年12月22日，Tat Hong China與本公司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據
此，其將於中建達豐的全部股權轉讓予本公司，代價約人民幣39.0百萬元，有關轉讓
於2015年1月20日完成。於上述多次轉讓完成後，中建達豐由本公司、上海達豐及達豐
兆茂分別持有約42.31%、約25.91%及約31.78%股權。

於2015年3月17日，Tat Hong China將達豐兆茂的所有權轉讓予本公司且達豐兆茂
及上海達豐均成為本公司的直接或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後，中建達豐成為本公司的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

中建達豐的分公司

為促進我們在中國不同地區的業務發展，中建達豐已在中國北京、成都、重慶、
寧波、無錫、天津、深圳及合肥等城市以及湖北省及陝西省成立數家分公司。於2018

年6月1日，位於合肥市的分公司因在合肥市停止營業而撤銷註冊。經董事確認及中國
法律顧問同意，該撤銷註冊分公司於往績記錄期並無牽涉任何重大申索、訴訟或不合
規事件。此外，於往績記錄期，撤銷註冊對本集團的財務表現、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
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常州達豐

常州達豐於2013年8月13日在中國江蘇省成立為有限公司，從事提供塔式起重機
解決方案服務，專注於在中國安徽省提供塔式起重機服務。

於成立日期，常州達豐由中建達豐及北京達豐分別持有51%及49%股權。於成
立日期，常州達豐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0百萬元，其後增加至人民幣20.0百萬元並於
2016年11月9日前悉數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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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4年9月30日，北京達豐轉讓其於常州達豐的全部股權予上海達豐，代價約
人民幣1.5百萬元（按其當時的資產浄值計算）。於上述轉讓完成後，常州達豐由中建達
豐及上海達豐分別持有51%及49%股權。

於2015年3月17日，Tat Hong China將達豐兆茂的所有權轉讓予本公司且中建達豐
及上海達豐均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後，常州達豐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

於2016年9月6日，中建達豐及上海達豐轉讓彼等於常州達豐的全部股權予達豐兆
茂，代價分別約為人民幣1.0百萬元及人民幣0.9百萬元。於上述轉讓完成後，常州達豐
由達豐兆茂全資擁有，因此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常州達豐的分公司
 

為促進我們在中國不同地區的業務發展，截至最後可行日期，常州達豐已在中國
北京、上海及深圳等城市以及安徽省成立四家分公司。

重慶大峰

重慶大峰於2017年11月15日在中國重慶成立為有限公司，在中國重慶市從事提供
塔式起重機解決方案服務，其中重心是塔式起重機服務市場。

於成立日期，重慶大峰由達豐兆茂全資擁有，因此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重慶大峰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0百萬元，其註冊資本於最後可行日期尚未繳足。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儘管重慶大峰的註冊資本於最後可行日期尚未繳足，但未
繳註冊資本並不違反中國任何適用法律。

融合達豐

融合達豐於2019年1月9日在中國江蘇省成立為有限公司，從事提供塔式起重機翻
修及裝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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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註冊成立日期，融合達豐由達豐兆茂全資擁有，因此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融合達豐的註冊資本為5.0百萬美元。據我們中國法律顧問告知，其註冊資本於
最後可行日期尚未繳足。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儘管融合達豐的註冊資本於最後
可行日期尚未繳足，但未繳註冊資本並不違反中國任何適用法律。

Tat Hong Belt Road

Tat Hong Belt Road於2017年8月21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從事建造及
土木工程機械及設備租賃。

於成立日期，Tat Hong Belt Road為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Tat Hong Belt 

Road的註冊資本為10.0新加坡元，截至最後可行日期已悉數繳足。

重組

本集團緊接重組前的股權架構載列如下：

(A) 達豐兆茂及江蘇恒興茂

100% 100%

Tat Hong China
（新加坡）

達豐兆茂
（中國）

江蘇恒興茂
（中國）

(B) 上海達豐

56.34% 42.31% 1.35%

Tat Hong China
（新加坡）

達豐兆茂
（中國）

上海兆茂工程機械
有限公司
（中國）

上海達豐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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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建達豐

42.31% 34.61% 23.08%

Tat Hong China
（新加坡）

中建達豐
（中國）

上海達豐
（中國）

達豐兆茂
（中國）

(D) 融合達豐及重慶大峰

100% 100%

融合達豐
（中國）

重慶大峰
（中國）

達豐兆茂
（中國）

(E) 常州達豐

51% 49%

中建達豐
（中國）

上海達豐
（中國）

常州達豐
（中國）

(F) 華興達豐

35.97% 5% 5% 7.79% 46.24%

Gao Song先生Tat Hong China
（新加坡）

上海兆茂工程機械
有限公司
（中國）

達豐兆茂
（中國）

中國核工業
（中國）

華興達豐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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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本公司的註冊成立

本公司於2014年8月26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於註冊成立
日期，本公司獲授權發行一股面值新台幣10元的股份，其中一股股份以入賬列作繳
足方式配發及發行予一名初始認購人。同日，該股認購人股份按面值轉讓予Tat Hong 

China。本公司由Tat Hong China全資擁有。

(H) 轉讓Tat Hong China於上海達豐、中建達豐、華興達豐及江蘇恒興茂的股權予本

公司

於2015年1月、2015年1月、2015年2月及2015年3月分別收購Tat Hong China於上海
達豐、中建達豐、華興達豐及江蘇恒興茂的股權後，本公司持有上海達豐的約56.34%股
權、中建達豐的約42.31%股權、華興達豐的約35.97%股權及江蘇恒興茂的全部股權。有
關轉讓的詳情，請參閱本節「本公司附屬公司的成立及發展」各段。

(I) 轉讓Tat Hong China於達豐兆茂的股權予本公司

於2015年3月17日收購Tat Hong China於達豐兆茂的全部股權後，達豐兆茂成為本
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中建達豐及常州達豐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達豐兆茂於2015年6月1日自上海兆茂工程機械有限公司收購於上海達豐的餘下約
1.35%股權後，上海達豐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有關轉讓的詳情，請參閱本
節「本公司附屬公司的成立及發展」各段。

(J) 轉讓於華興達豐的餘下股權

於2015年8月26日，達豐兆茂以代價約人民幣12.5百萬元（以華興達豐的資產淨值
為基準）收購中國核工業於華興達豐的約5%股權。於2017年3月16日，達豐兆茂以代價
約人民幣26,580.6元收購Gao Song先生於華興達豐的0.01%股權。該等收購後，華興達
豐由本公司持有約35.97%及由達豐兆茂持有約64.03%，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有關轉讓的詳情，請參閱本節「本公司附屬公司的成立及發展」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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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轉讓於常州達豐的股權予達豐兆茂

 

於2016年9月6日，中建達豐及上海達豐分別以代價約人民幣1.0百萬元及人民幣
0.9百萬元轉讓彼等於常州達豐的全部股權予達豐兆茂。該等轉讓後，常州達豐由達豐
兆茂全資擁有。有關轉讓的詳情，請參閱本節「本公司附屬公司的成立及發展」各段。

(L) 本公司股份的認購及轉讓

(i) 於2015年1月29日，本公司的法定股本增至新台幣1,500,000,000元，分為
150,000,000股每股面值新台幣10元的股份。

於2015年3月30日，Tat Hong China認購及本公司按面值配發及發行64,908,219
股股份予Tat Hong China。於最後可行日期，有關股份已悉數繳足。

(ii) 於2015年6月23日，Sunfield Investment認購及本公司按面值配發及發行
1,607,860股股份予Sunfield Investment。於最後可行日期，有關股份已悉數
繳足。

(iii) 於2015年7月13日，Joyful Shine Holdings Limited及中國核工業認購及本
公司按面值分別配發及發行2,128,250股及1,367,770股股份予Joyful Shine 
Holdings Limited及中國核工業。於最後可行日期，有關股份已悉數繳足。

(iv) 於2015年7月29日，Tat Hong China按面值轉讓3,245,411股本公司股份予Tat 
Hong China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TH Straits 2015。於上述轉讓後及於台灣證
券交易所提交[編纂]申請時，本公司由Tat Hong China、TH Straits 2015、
Joyful Shine Holdings Limited、Sunfield Investment及中國核工業分別持有
約88.1%、約4.6%、約3.0%、約2.3%及約2.0%股權。

(v) 於2017年1月23日，Joyful Shine Holdings Limited轉讓2,128,250股本公司股
份予Tat Hong China，代價約4.1百萬美元，並不再為本公司股東。於最後
可行日期，本公司由Tat Hong China、TH Straits 2015、Sunfield Investment
及中國核工業分別持有約91.11%、約4.64%、約2.3%及約1.95%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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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於2017年8月25日，本公司股東通過決議案以(a)透過增設150,000,000股每
股面值1.00美元的股份，將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新台幣1,500,000,000元
（分為150,000,000股每股面值新台幣10元的股份））增加150,000,000美元；
(b)於有關增加後，按現有股東當時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權益比例向彼
等配發及發行70,012,100股已繳足新股份；(c)於發行該等股份後，本公司
購回緊接上述發行新股份前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70,012,100股每股面值新
台幣10元的現有已發行股份予以註銷；及(d)於有關購回後，透過註銷本
公司股本中全部150,000,000股每股面值新台幣10元的未發行股份，減少本
公司法定但未發行股本。因此，於以上事項完成後，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為
150,000,000美元，分為150,000,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的股份。

(vii) 於2019年12月5日，本公司股東通過決議案以(a)將每股面值為1美元的已發
行及未發行的股份分拆為12.5股每股面值0.08美元的股份；(b)分拆後，本
公司的法定股本150,000,000美元被分拆為1,875,000,000股股份及本公司的
已發行股本70,012,100美元被分拆為875,151,250股每股面值0.08美元的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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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股東進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規定，國家外匯管理局於2014年7月4日根
據匯發[2014]37號文（「國家外匯管理局37號文」），就境外投融資及境內居民通過特殊
目的公司進行的返程投資的外匯管理相關事宜作出規定，其規定境內居民以境內外合
法資產或權益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資前，必須向國家外匯管理局辦理登記。

根據於2015年2月13日頒佈並於2015年6月1日生效的《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進一
步簡化和改進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匯發[2015]13號，國家外匯管理局決定
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簡化及改進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由銀行直接審核辦理境內外
直接投資項下外匯登記，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支機構通過銀行對直接投資外匯登記
實施間接監管，簡化部分直接投資外匯業務辦理手續。儘管補登記申請仍須提交至國
家外匯管理局相關地方分支機構進行審核及處理，但目前地方政府部門在實務層面對
於國家外匯管理局最新規定的解釋及實施仍存在不確定性，且外匯登記可能並非如該
等法規中所規定的一樣在所有情況下均可進行。有關國家外匯管理局37號文的更多詳
情，請參閱本文件「監管概覽－中國法律法規概覽－外匯相關法律法規」及「風險因
素－與在中國開展業務有關的風險－我們或會因股東未遵守中國外匯管制規則或規定
而受不利影響」章節。

我們的一名個人股東孫田先生（為Sunfield Investment（一家根據新加坡法律註冊
成立的公司，目前持有本公司2.3%股權）的唯一股東）為中國居民，因此須遵守國家外
匯管理局37號文項下的外匯登記規定。於2019年12月，孫田先生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
37號文就其於Sunfield Investment的全部股權及其通過Sunfield Investment於本集團的間
接投資向國家外匯管理局撫順支局及中國銀行撫順分行申請進行個人境外投資外匯登
記（「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因上述地方政府部門在實務層面對國家外匯管理局最新
規定的解釋及實施的不確定性，孫田先生無法辦理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誠如孫田先
生確認，倘可能，彼日後將辦理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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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資料時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

由於孫田先生未能辦理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故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37號文其
可能遭受罰款。雖然向公司轉入及從公司轉出資金可能因其股東違反國家外匯管理
局37號文而受到影響，鑒於孫田先生及Sunfield Investment並非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且
Sunfield Investment僅持有本公司[編纂]前已發行股本的2.3%且緊隨[編纂]後將僅持有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編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認為，因孫田先生未能辦理國家外
匯管理局登記而令本集團受到中國外匯監管部門處罰的可能性極低且不會對向本集團
轉入及從本集團轉出資金造成任何實質影響。


